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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数据显示， 我国 60 岁

以上失能半失能老人为 4000 万

左右。 但他们中的很多人， 在耄

耋之年因病卧床， 洗一次澡， 却

是一件很奢侈的事。 据一位资深

助浴师称， 她遇到过大概两三年

没洗过澡的老人， 其他通常都是

好几个月或者一两年没有洗过

澡。 （9 月 22 日 《南方周末》）

许多失能老人之所以被洗澡

这一日常生活小事“困住”， 从

报道来看， 主要原因是对老年

人， 或是照料失能老人的照护者

来说， 洗澡可能是一件存在诸多

风险隐患的“体力活”。 此外，

洗澡是一件私密性极高的事。 有

老人说， 即便让亲生儿女帮助洗

澡， 也难以接受， “擦擦胳膊洗

洗脚也就算了。” 问题在于， 身

体的清洁卫生与健康紧密相关。

特别是对于长期卧病在床的老人

来说， 不良的卫生状况加上局部

挤压很容易形成褥疮， 严重的甚

至可能导致局部皮肤肌肉溃烂。

这大大降低了老年人的生活质

量， 也成为老年生活护理的一大

难题。

近年来， 国内不少城市都出

现了带着专业工具上门为老人洗

澡的助浴师。 专业的工具， 让老

人们在客厅、 床上就能洗澡洁净

身体， 也带来了舒适和尊严。

实际上， 作为养老服务的一

个细分领域， 助浴服务也越来越

成为国家和一些地方关注的重

点。 2021 年， 重庆探索形成的

“助浴快车” 新模式， 入选民政

部、 财政部公布的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优秀案例。

今年发布的 《“十四五” 国家老

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

划》 明确提出， 要“开展助浴助

洁和巡访关爱服务”， 将其作为

强化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能力的措

施之一， 明确将“支持社区助浴

点、 流动助浴车、 入户助浴等多种

业态发展， 培育一批专业化、 连锁

化助浴机构”。 而从 2012 年青岛率

先试点， 酝酿近十年的“长期护理

保险” 则被助浴行业寄予厚望。

不过， 从目前来看， 助浴服务

毕竟还属于小众行业。 究其原因，

除了一些机构的服务还不够规范，

还有助浴的人力成本较高， 收费对

于普通家庭来说显得有些高。 此

外， 很多人对“帮人洗澡” 这个行

业在观念上也不太能接受， 甚至存

在偏见。 因此， 相关部门应积极设

立相关收费标准， 帮助行业建立规

范化、 专业化的操作规程， 在税

收、 场地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优惠和

支持， 让这一行业快速发展壮大。

尊严是人的基本需求， 即便是

再老的人， 即便已失去理智， 我们

也要维护其人格尊严。 为失能老人

提供助浴服务， 既是维护失能老人

最后的体面与尊严， 也是“老有所

养” 的题中应有之义， 更是为了自

己的未来， 因为， 总有一天我们都

要老去。 因此， 无论是基于现实，

还是着眼于长远， 如何帮扶“上门

助浴” 等新兴服务行业获得更好、

更规范的发展， 都是摆在政策制定

者面前的一道重要议题。

日常生活中， 商品过度包装

现象屡见不鲜， 由此催生的价格

虚高、 资源浪费等问题也屡禁难

止。 今年 6月， 常州经开区市场

监管局戚墅堰分局在日常检查中

发现， 当地一家超市销售的一款

碧螺春茶叶， 包装盒体积巨大，

而里面的茶筒却明显过小。 “当

场称重发现， 250g的茶叶， 包装

竟达 1000g， 经检测礼盒的包装

空隙率不合格。” （9 月 23 日

《新华日报》）

长期以来， 过度包装屡禁不

止， 广大消费深受其害， 切身利

益受到损害。 一些商家的包装

“用力过猛”， 重“颜值” 轻“品

质” 的过度包装现象屡禁不止，

不可避免地造成资源浪费， 有悖

绿色发展理念， 相关部门应完善

法律法规， 倡导绿色消费新风

尚。 近年来国家标准委陆续制定

出台了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通

则》 《绿色包装评价方法与准

则》 等 10余项国家标准。 然而，

过度包装却屡禁不止， 成为“打

不死的小强”。 消费者广为诟病。

“过度包装” 给经济和社会

发展带来的极大危害是有目共睹

的： 浪费资源， 加剧了资源能源

供需矛盾； 污染环境， 危害人类

健康； 增加产品成本， 损害消费

者利益； 助长奢侈浪费， 影响社

会风气……所以中国商业联合

会、 中国消费者协会等五协会联合

曾经发出倡议， 倡导商品生产企业

创新包装理念， 对商品包装进行简

化、 “瘦身”， 不生产销售过度包

装商品； 倡导广大消费者不购买过

度包装商品， 做到理性消费、 绿色

消费。

商品过度包装不仅浪费资源，

也使商品价格虚高， 侵害了广大消

费者利益。 可是消费者却往往投诉

无门。 由于我国对于商品包装没有

一部完整的法律， 根据国家标准委

制定的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

求———食品和化妆品》， 对食品和

化妆品销售包装的“过度” 做出了

强制性规定， 包装层数 3 层以下、

包装空隙率不得大于 60%、 初始包

装之外的所有包装成本总和不得超

过商品销售价格的 20%。 但是对于

商品包装没有统一规范管理相关法

律规定， 这就给不法商家有了有机

可乘。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条例》 和

《强制回收的包装物目录》 都做出

明确规定， 但是由于人们的消费观

念、 消费模式、 攀比心理、 从众心

理的面子观让商品过度包装仍有市

场。 建议制定全国统一的绿色包装

标准， 同时， 监管部门要督促生产

企业严格执行。 治理商品过度包

装， 需要政府主管部门、 行业、 商

家及广大消费者多方协力。 既要尽

快出台遏制商品过度包装的法律法

规， 还要正确引导消费者牢固树立

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的消费观。

兴冲冲买了电影票， 却因临

时有急事无法观影； 或者不小心

选错了观影时间， 但单已下、 钱

已付， 追悔莫及也只能接受影院

“不退不改” 的规定。 这样的规

则合理吗？ 近日， 江苏省消保委

援引法院公布的一则关于“网购

电影票退改签” 的典型案例， 并

呼吁： 电影票不退不改“潜规

则”， 该改改了。 （9 月 22 日

《扬子晚报》）

许多消费者都会遇到这种情

况， 提前在网上买好电影票， 由

于种种原因无法观影， 但电影票

“不退不改” 的潜规则， 让消费

者无法退票或改签， 花的钱也就

打了水漂。

根据我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第二十六条规定， 经营者不

得以格式条款、 通知、 声明、 店

堂告示等方式， 作出排除或者限

制消费者权利、 减轻或者免除经

营者责任、 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

消费者不公平、 不合理的规定，

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

段强制交易。 格式条款、 通知、

声明、 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

内容的， 其内容无效。 电影院作

为格式合同的拟定方， 处于强势

地位， 在设置电影票退改签规则

等格式条款上占据优势， 消费者

若想享受观影服务， 必须得接受

电影票“不退不改” 潜规则。 如

此潜规则， 等于强加给消费者的

“霸王条款”， 应该属于无效条

款。

不可否认， 电影票具有时效性

质， 如果消费者随意退改， 经营者

将面临电影票无法二次售出的风

险， 不可避免会给经营者带来损

失。 但是， 无论是单方取消交易、

还是因各种原因变更观影时间， 这

都属于可以预见的正常市场经营风

险， 这种一刀切式的“不退不改”，

实则是将风险全部转嫁到消费者身

上， 有违公平原则。 当然， 基于平

衡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 电

影院经营者可以收取一定的退改签

费用， 以避免消费者滥用“退改

签”， 损害电影院的合法利益。

电影票与火车票、 机票性质类

似， 其提供的服务均具有时效性，

火车票、 机票能够“退改签”， 电

影票显然也可以。 根据江苏省消保

委的建议， 从综合考量消费者和经

营者双方的利益出发， 亦可参照火

车票、 机票的退改签规则， 根据消

费者退改签时间的早晚、 距离电影

开映的时间距离等， 制定差异化、

“阶梯式” 的退改签收费标准， 有

条件地允许消费者退改签电影票。

这样， 既维护消费者真实消费意

愿， 也能保护电影院合法利益， 有

效避免资源浪费， 从而实现共赢。

总而言之， 电影院经营者不能

用一些潜规则或“霸王条款” 来损

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否则， 就有

可能像上述典型案例一样， 受到罚

款等行政处罚， 最终得不偿失。 同

时， 期待相关部门、 行业协会尽快

制定相关行业规范， 兼顾消费者和

电影院经营者的利益， 明确电影票

“退改签” 的细则， 以推动观影市

场健康良性发展。

电影票为何不能“退改签”

要用铁腕治理“过度包装”

让失能老人更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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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

近期， 一则某剧组拍摄现场发生

冲突的视频被曝光 ， 在网上引发热

议。 事件起因是 “剧组拍摄期间， 曾

多次被代拍及 ‘黄牛’ 泄露剧本拍摄

内容 ， 为了保证本剧拍摄内容不外

泄， 副导演助理朱某对代拍进行多次

劝阻后， 代拍执意进行拍摄， 双方发

生口角进而产生肢体冲突”。 (9 月

25 日 《法治日报》)

百家讲：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一十九条规

定，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 不得制作、

使用、 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显然，

将拍得明星的照片、 视频进行出售，

显然是违法行为。 代拍人没有未卜先

知的能力， 如何能够精准获得明星的

出行信息？ 显然是知情者出售给代拍

者或故意泄露明星的出行信息。 《民

法典》 第一千零三十九条： “国家机

关、 承担行政职能的法定机构及其工

作人员对于履行职责过程中知悉的自

然人的隐私和个人信息， 应当予以保

密， 不得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

其实提供明星出行信息的人员除违反

《民法》 外， 还涉嫌犯罪 ： 《刑法 》

第二百五十三条： “违反国家有关规

定， 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

息，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

节特别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可以说代拍

不仅违反了 《民法 》 ， 还嫌疑触犯

《刑法》 构成犯罪。 代拍行业的乱象

不仅违背了道德， 更是在挑战法律底

线， 不仅是对个人合法权益的侵犯，

更是对公共利益的亵渎。 ———李方向

事由：

日前， 多名消费者投诉称， 在多

个 App 内看到“29.9 元充值 100 元

话费” 广告， 但随后充值时遇到问

题。 在消费后， 消费者的 29.9 元石

沉大海， 或是仅仅收到门槛极高的优

惠券， 比如充值 2000 元话费才能享

受优惠， 或是充值 20 个月才能用完

这些优惠券。 律师表示， 这类广告属

于虚假广告， 商家应当受到处罚。 此

外， 互联网广告主应当对广告内容的

真实性负责。 （9 月 22 日 《北京青

年报》）

百家讲：

充话费消费陷阱的 “诱饵” 多为

各类 APP 上的小广告， 小广告无孔

不入， 数量大， 覆盖的受众广， 消费

者很容易中招。 全面、 真实、 准确地

宣传是广告营销的法律底线和诚信底

线 ， 也是商家的法律义务 。 《广告

法》 明确： 广告应当真实、 合法； 广

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

容， 不得欺骗、 误导消费者； 广告主

应当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 也规定： 经营者向

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

量、 性能、 用途、 有效期限等信息，

应当真实、 全面， 不得作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的宣传。 充值平台在广告宣传

过程中大玩模糊手法， 并不告知消费

者或并不显著提示消费者充话费的具

体规则、 流程以及得到优惠的条件和

门槛， 让消费者掉入 “陷阱”。 显然，

这样的充话费广告构成了虚假宣传、

消费欺诈， 欺骗误导了消费者， 侵犯

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选择权、 公平交

易权 ， 也踩踏了法律底线 、 诚信底

线。 ———李英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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